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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重大资产购买的一般风险提示性的说明 

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以支付现金方式

购买广西长科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西长科”、“标的公司”）100%

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或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”）。目前，广西长科的股

东为宁波恒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运能源”），持股比例为 47.15%；

广西广投科元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广投科元”），

持股比例为 46.14%；广西广投长科新材料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广投长科”），持股比例为 6.71%。恒运能源正与广投长科商议于

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提交董事会前受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6.71%股权，

故本次交易最终交易对方为恒运能源、广投科元。前述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通

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恒运能源、广投科元持有的标的公司 53.86%、46.14%股

权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广西长科 100%股权，从而取得其控股权并纳

入合并报表范围。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023 年 8月 31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<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>及其

摘要的议案》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议案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预计构成

重大资产重组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如公司在首次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，可能存在涉

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(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)，导致本次重组被

暂停、被终止的风险。 

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尚存在不确定性。 

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9月 1日 


